
研究生新开课程管理办法说明

• 为落实教育部等三部委《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

意见》，完善课程设置、教学内容的审批机制，进一步规范和加

强研究生新开课程管理，按照《北京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管理办

法》要求，特制定医学部研究生新开课程管理办法。



研究生新开课程的规定
• 因人才培养的需要，院系可以申请新开研究生课程。新开研究生课程，须经过学位

评定分委员会审核。

• 各开课单位可结合各学科高层次人才培养需要申请新开研究生课程，新开课程的核

心教学内容与现有研究生课程内容不能重复，杜绝对现有课程简单的更名、分解或

叠加。

• 研究生课程负责人应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，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和科研工作经验。

• 初次担任研究生课程负责人的教师，应曾参与过研究生课程、讲授本科生必修课程，

讲授累计不少于18学时。



研究生新开课程的规定

• 参与课程讲授的授课教师，应具备中级及以上职称，有一定的研究生教学经

验和科研工作经验，熟悉课程内容

• 外请教师参照《北京大学医学部研究生课程外聘教师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及

《关于研究生课程外聘教师管理的补充规定》执行



新开研究生课程申请流程
• 新开研究生课程申请人--登陆“课程管理app”填报新增课程信息，填写完成后导出《北京大学医学部研究生新开

课程申请表》，同时附有一份内容完备的教学大纲（包括学时、学分、先修课程、课程简介、课程目标、课程内

容、教学方法、考核方式、教材、参考书等）--提交至各开课学系

• 各开课学系：组织新开课程试讲、并对新开课程的必要性与可行性、与现有课程的区分度、对课程体系完整性的

作用、课程负责人和授课教师的资质、教学内容、教学大纲、考核方式、预期教学效果、教材和参考书目等方面

进行审核

• 新开课程申请经开课学系审核同意后，提交上述纸版及电子版材料至学院教学办公室

• 由教学办公室汇总提交至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分委会审核，同时申请者答辩汇报（年度学位会召开时间）

• 新开课程申请经学位评定委员会分委会审核同意的，将相关材料上报医学部研究生院审批

• 研究生院每年定期组织新开课程评审，审核通过后，新开课程将纳入医学部研究生课程中，新开课程正式开课一

般安排在审批通过后的下一学年。凡未按时申报或申报后未批准的新开课程一律不能开课



新开研究生课程申请流程



新开研究生课程试讲要求

•  开课学系应成立由学院教学督导专家、资深研究生授课教师、学系（科室）

主任或副主任、青年教师、研究生等组成的不少于5人的听课小组履行新开

课程试讲的听课、评价职责

• 试讲须由承担本课程的课程负责人负责，且试讲时间不得少于1个学时

• 试讲后对试讲教学内容、教学方法、教学效果等进行实事求是的集体评议，

并生成新开课程试讲评议报告



新开研究生课程申请—填写内容


